
怎样制订贸易合同中检验索赔条款？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

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5/2021_2022__E6_80_8E_E6

_A0_B7_E5_88_B6_E8_c30_35733.htm 根据平等互利原则，我

国进出口贸易合同一般都规定受货人有复验权条款。 出口贸

易合同最好订明："双方同意以装运港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

构签发的品质、数（重）量检验证书作为信用证项下议付所

提出单据的一部分。买方有权对货物的品质、数（重）量进

行复验，列明复验费由××负担。如发现品质或数（重）量

与合同不符，买方有权向卖方索赔，但须提供经卖方同意的

公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。索赔期限为货物到达目的港

××天内。"进口贸易合同最好订明："双方同意以制造厂（

或××检验机构）出具的品质及数（重）量检验证明书作为

有关信用证项下付款的单据之一。 货到目的港经中国出入境

检验检疫机构复验，如发现品质或数（重）量与本合同规定

不符时，除属保险人或承运人责任外，买方凭中国出入境检

验检疫机构的检验证书，在索赔有效期内向卖方提出退货或

索赔。索赔有效期为××天，自货物卸毕日期起计算。所有

退货或索赔引起的一切费用（包括检验费）及损失均由卖方

负担“.上述索赔有效期限根据不同商品和国内调运、检验等

实际情况，以及检验工作的繁简，作出不同的规定，如３０

－１５０天。 对机电仪商品应在合同中加订品质保证期（一

般为１年），以便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材质次劣、装配不当、

工艺加工不良，以致使用中发生故障、损坏和性能显著降低

，以及发现其他隐蔽性严重缺陷等问题，属于发货人责任的

，可在品质保证期内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证书向发



货人索赔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
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